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3号一

一行业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定，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能源”、“公司”或

“本公司”）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运营
指标

发电量

上网电量

单位

亿千瓦时

亿千瓦时

2025年

二季度

97.37

90.80

累计

219.22

204.82

2024年

二季度

108.27

100.89

累计

240.99

224.85

同比变化

二季度

-10.07%

-10.00%

累计

-9.03%

-8.91%

煤炭产量

自产煤外销量

万吨

万吨

553.97

384.62

988.62

572.27

442.32

223.55

928.01

380.64

25.24%

72.05%

6.53%

50.34%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仅供

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不对公司未来经营状况作出预测或承诺，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1286 证券简称：陕西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3

陕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季度主要运营数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股东Citron PE Investment (Hong Kong) Limited（以下简称“Cit⁃
ron PE”）持有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34,845,75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5.90%。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于2022年10月27日起

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6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精进电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33），因自身经营及资金需求，Cit⁃
ron PE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5,902,216股，即不

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近日，公司收到股东Citron PE出具的《减持股份进展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5年 7月 10
日，股东Citron PE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902,1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本

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Citron PE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34,845,759股

5.9038%

IPO前取得：34,845,759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Citron PE

2025年6月6日

5,902,216股

2025年6月30日～2025年7月10日

集中竞价减持，5,902,174股

7.06～7.31元/股

42,369,811.25元

已完成

1%

不超过：1%

28,943,585股

4.9038%

注：本次减持完成后，股东Citron PE不再为公司5%以上股东。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688280 证券简称：精进电动 公告编号：2025-037

精进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完成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换发

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具体情况如下：

一、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基本信息

企 业 名 称

许 可 证 编 号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分 类 码

注 册 地 址

法 定 代 表 人

企 业 负 责 人

质 量 负 责 人

质 量 受 权 人

生 产 负 责 人

有 效 期 至

：

：

：

：

：

：

：

：

：

：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渝20150018

915002262038944463

AhzyBhzChDh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

游洪涛

游洪涛

邓林

王茜

周帮建

2030年06月29日

生 产 地 址 和 生 产 范 围 ：

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粉针剂，散剂，颗粒剂，软胶囊剂，原料药，冻干粉针
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硬胶囊剂，吸入溶液剂，滴剂***

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板桥路143号：粉针剂，冻干粉针剂，片剂，硬胶
囊剂（含抗肿瘤类，克唑替尼胶囊（仅限于注册申报）），软胶囊剂，颗粒剂，散
剂，中药前处理及提取，中药饮片，滴剂（胶囊剂）***

二、《药品生产许可证》副本变更情况1.重庆市荣昌区工业园区核减生产范围：中药前处理及提取、原料药（埃索美拉唑钠、苹
果酸阿莫曲坦）；2.委托有效期同步新《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时间；3.其他许可内容与原许可证保持一致。***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换发是由于原有许可证即将到期，新证的取得确保了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短期内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药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编号：渝20150018）。
特此公告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907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5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换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1、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5），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
案字00502025004 号），因涉嫌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5年5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2、公司于2025年7月7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复牌安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2），公司自 2025年 5月 6日开市起停牌的两个月内仍未能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复牌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8 条规定，若公司在股票交易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之日起的两个月内仍未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 2024 年年度报
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ST天茂，证券代码：000627）

股票交易于2025年7月8日、7月9日、7月10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12％。公司股票交易属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有关情况说明如下：1、经核查，除公司未按期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外，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2、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3、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询问，截至目前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5、经查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6、公司于 2025年 5月 6日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5），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证监立
案字00502025004 号），因涉嫌未按期披露定期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2025年5月6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7、公司于2025年7月7日披露了《关于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复牌安排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22），公司自 2025年 5月 6日开市起停牌的两个月内仍未能披露 2024
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于2025年7月8日复牌并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公司未按期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外，本公

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
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1、经自查，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
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0627 证券简称：*ST天茂 公告编号：2025-023

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万林物流”）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
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5】076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收到《问询函》
后，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就《问询函》所载问题进行了逐项核查落实，现就相关内容回复
如下：

一、关于固定资产。
年报显示，公司2024年末固定资产7.85亿元，占公司总资产比例为56.68%，公司于2023

年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0.13亿元，主要系子公司连云港万林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
港万林）的资产存在减值，本年度连云港万林亏损254.57万元，但公司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
失。2024年度公司开展业务量减少，其中装卸业务实现营业收入2.52亿元，同比下降9.50%，
毛利率减少 2.08个百分点；2025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 9.63%，净利润同比减少
50.32%。

请公司：（1）补充披露2023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形和测算过程，包括但
不限于估值方法、关键假设、主要参数等，说明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依据，相关固定资产
是否存在进一步减值的情形；（2）补充披露公司固定资产的主要构成及使用情况，结合公司业
绩持续下滑等，说明固定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2023年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具体情形和测算过程，包括但不限于

估值方法、关键假设、主要参数等，说明固定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依据，相关固定资产是否存
在进一步减值的情形。

公司2023年底对连云港万林固定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本回
复以下所有表内金额，若未特别说明单位都为万元）：

项目

房屋建筑物

原值

5,093.78

累计折旧

1,323.66

净额

3,770.11

减值准备

1,294.47

净值

2,475.64

受整体经济环境及所在园区景气度降低的影响，连云港万林资产出租情况不及预期，部
分租户退租，导致租赁收入减少，近三年经营数据如下：

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41.20

21.03

47.69

主营业务利润

-141.26

-3.45

2.77

净利润（减值测试前）

-697.30

-289.13

-254.57

净利润

-697.30

-1,583.60

-254.57

在2023年底及2024年初，多个经营主体向公司表达了购买公司连云港资产的意向，经公
司综合评估后确定连云港众腾归谷科技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众腾）为合格意向购
买方。在评估合格购买方过程中，潜在购买方对连云港万林所属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的报
价和公司账面价值存在差异，结合2023年度经营数据，公司认为连云港万林固定资产存在减
值迹象。公司对固定资产市场价值进行了测算验证如下：

具体测算过程：
针对连云港万林各项房屋建筑物进行逐一估值测算，通过广联达、江苏工程造价信息网

等公开途径查询与相关待估房屋用途、所处位置、面积相同或相近的案例进行比较，并针对房
屋结构、基础、屋面、层数、层高、楼地面、门窗、内外墙、安装等等因素进行逐项对比修正，考虑
房屋已使用年份的成新修正，计算得到待估房屋估值。测算结果如下：

建筑物名称

3#厂房-跃湖路88号

5#厂房-跃湖路88号

6#厂房-跃湖路 88 号 6
栋

道路硬化及抛填

其他自建建筑及附属设
施

合计

建成
年月

2012年01月

2012年01月

2012年01月

2012年01月

2012年01月

建 筑 面 积
体 积 (m2

或m3)

5,926.47

5,926.47

5,926.47

53,000.00

账面成本
原值单价
(元/m2)

1,410.90

1,410.90

1,410.90

208.06

估值方法

类比法

类比法

类比法

类比法

类比法

估值（元）

4,588,400.00

4,588,400.00

4,588,400.00

6,990,900.00

4,000,300.00

24,756,400.00

备注

示例一

与示例一完全相
同

与示例一完全相
同

示例二

参考上述示例测
算

示例一：
待估房屋：3#厂房-跃湖路88号。
第一步，比较案例选取：
连云港某地XX原料药车间U-2，资料来源为江苏工程造价信息网，所处地为连云港，用

途为工业厂房，面积为5794平方米，单方建安造价为1287.97元/平方米。
第二步，详细计算过程：
参考比较案例修正关键因素/项目影响系数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修正项目

建筑面积（m2）

结构

基础

屋面

层数

层高

楼地面

门窗

内墙

外墙

安装

小计

建造时间

造价指数调整

修正后单价

XX原料药车间U-2

5,794.00

框架

独基、地梁

40厚C20细石砼

2

7.5

混凝土防潮地面

铝合金开窗、推拉窗

20厚混合砂浆抹灰

20厚混合砂浆抹灰

配电箱、镀锌钢管、PVC 管、灯具、
电线电缆、开关插座等

1,287.97元

2021年10月

3#厂房-跃湖路88号

5,926.47

钢结构

钢架基础

40厚C20细石砼

2

7

水泥地面

铝合金窗，防盗门

内粉混合砂浆

外粉混合砂浆

普通照明、给排水、电气、通
风、消防

1,185.00元

2012年1月

1,184.00元

修正系数

0

-2

0

0

0

0

0

-2

-2

-2

-8

0.9988

得到建安造价后考虑前期费用、其他费用、资金成本等合理前期费用后，得到全新房屋价
值，并对其进行成新修正，详情如下:

项目

建安价格

其他合理前期费用

全新造价

综合成新修正系数

估价

面积（平方米）

5,926.47

5,926.47

单价（元）

1,184.00

774.22

总价（元）

7,016,940.48

894,124.87

7,911,065.35

58%

4,588,400.00

其中，综合成新修正系数=年限法计算成新系数×40%+现场观察评分修正系数×60%。
第三步，最终估值：
通过房屋结构、装修、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成新系数修正，修正后最终估值为 4,588,

400.00 元。
示例二：
待估构筑物：道路硬化及抛填
厂区道路总体平面面积约53000平方米，水泥地面，整体进行了硬化处理。结合建造时建

安造价参考江苏省房屋建筑物类投资价格指数类比计算得到道路硬化及抛填的全新造价为
13,444,100.00 元。

通过道路的使用情况进行成新系数修正，道路整体预估可以使用寿命为25年，已使用12
年，按平均年限法计算修正后最终估值为6,990,900.00元。

其他自建建筑及附属设施均参考同样估值方式进行测算。经测算，固定资产-房屋建筑
物的估值为2,475.64万元，和市场报价相当，公司据此计提了减值准备1,294.47万元。

2024年3月，公司和连云港众腾签订了《资产交易协议》，约定资产交易总对价为7000万
元（其中固定资产作价2500万元，无形资产土地作价4500万元），购买方应于2024年3月23日
向连云港万林支付尾款 6000万元，连云港万林应在完成所有法规规定的程序且收到尾款后
10个工作日内提交资产过户手续，过程中税费各自承担，已经由苏州众腾归谷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向公司支付的1000万元借款转为预付款。由于连云港众腾未能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履约
条件，导致该合同最终未能执行。

2024年底，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检查时判断，和上述估值过程相关的参数及市场环
境都未发生重大变化，故不存在重大减值迹象，不存在进一步减值的情形。

（2）补充披露公司固定资产的主要构成及使用情况，结合公司业绩持续下滑等，说明固定
资产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减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固定资产的主要构成及所在地情况如下表：
资产所在地

靖江相关资产

连云港相关资产

其他固定资产

小计

资产分类

房屋建筑物及其附着物

机械设备

运输设备及其他

房屋建筑物及其附着物

运输设备、办公设备等

固定资产原值

94,939.13

21,030.44

2,266.74

5,093.78

760.78

124,090.87

固定资产净值

68,225.91

7,273.41

564.64

2,339.92

141.68

78,545.57

其中靖江相关资产系位于公司注册地江苏靖江的资产，主要用途为港口相关业务及母公
司办公，对应的业务主体为母公司、靖江盈利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利港务）、江苏万林国
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运输）三家公司，此三家公司2024年度和资产组减值相关
的经营指标如下：

经营业绩指标

净利润

息税前利润总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母公司

518.16

343.40

14,640.36

盈利港务

2,722.85

3,673.93

1,123.05

万林运输

206.87

218.50

-31.66

合计

3,447.88

4,235.83

15,731.75

如上表，尽管靖江相关资产组的运营情况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但核心业务指标仍处于
盈利水平，实际装卸量、吞吐量等产能指标大于设计产能，资产使用效率和运营能力未出现明
显下降，资产组暂未出现减值迹象，不需要计提减值准备。如果未来经济继续下滑、市场需求
持续疲软，公司经营业绩可能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出现资产组的实际盈利能力未能达到预
期目标的情况，公司靖江相关资产组未来存在减值的风险。

连云港相关资产的减值情况见本回复一（1）。
二、关于应收款项。
年报及业绩预告回函显示，公司2024年末其他应收款为6,990.76万元，主要系贸易代理

业务款。其中，公司应收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建筑）余额为 3,
988.12万元，其中账龄3年以上占比58.59%。公司披露《2024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时，对应
收该客户款逐一分析并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经调整后，除对方提出质量扣款的项目外，公司
对其他应收款采用国央企组合类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坏账准备，其中账龄2-5年的应收账
款预期信用损失率较低。公司2024年末应收账款为3,049.25万元，同比增长103.83%，主要账
龄集中在1年以内，而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4.15%；2025年一季度末，公司应收账款进一步
增加至3,288.93万元。

请公司：（1）按客户列示贸易代理业务款期末余额的主要构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
称、资金垫付、货物流转、应收账面余额、账龄、坏账准备计提及转回、期后回款等，说明公司确
认相关款项预期可收取现金的依据；（2）结合公司应收中国建筑款的回款情况，补充披露预期
信用损失率确定的依据、参数及具体过程，对比该客户和其他国央企客户的信用风险及应收
款项回收情况等，论证相关应收款项由单项计提减值准备转为采用国央企组合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合理；（3）结合问题1、2及同行业可比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情况，说
明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结算政策变化等，对比
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延长信用期限
扩大销售的情形；（5）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的交易背景、账期及期后回款情况，相
关款项是否存在逾期。

公司回复：
（1）按客户列示贸易代理业务款期末余额的主要构成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资金

垫付、货物流转、应收账面余额、账龄、坏账准备计提及转回、期后回款等，说明公司确认相关
款项预期可收取现金的依据。

公司贸易代理业务款期末净值主要构成列示如下表：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客户名称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上海佑大木业有限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下属子公司

中国林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通高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

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祥丰木材经营部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公司

合计

应收贸易款
项余额

3,988.12

784.67

577.09

1,025.03

421.80

31,162.34

2,214.44

1,972.96

409.67

42,556.12

坏账准备余
额

270.41

200.00

5.86

512.52

-

30,910.87

2,000.84

1,772.96

334.04

36,007.51

净值

3,717.71

584.67

571.22

512.52

421.80

251.47

213.59

200.00

75.63

6,548.61

本 期 计 提
信 用 减 值
损失（负数
为转回）

162.83

14.33

5.86

-

-

-251.47

-

-200.00

-114.67

-383.12

期后回款

602.12

-

310.00

-

-

-

274.45

200.00

-

1,386.57

（续表）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客户名称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

上海佑大木业有限公司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下属子公司

中国林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省通高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

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祥丰木材经营部

上海益恒石材有限公司

合计

应 收 贸 易 款
项余额

3,988.12

784.67

577.09

1,025.03

421.80

31,162.34

2,214.44

1,972.96

409.67

42,556.12

1年以内

1,553.33

-

577.09

-

-

-

-

-

-

2,130.41

1-2年

31.70

-

-

1,025.03

421.80

76.82

2,214.44

-

-

3,769.79

2-3年

66.44

-

-

-

-

-

-

-

52.03

118.47

3年以上

2,336.65

784.67

-

-

-

31,085.52

-

1,972.96

357.64

36,537.45

1)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佑大木业有限公司、中国林产品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详见公司 2025年 4月 29日披露的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4年度业绩预告事项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2）之回复一（1）及本回复二（2））；

2)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
公司代理唐山腾骏商贸有限公司向央企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通用）配送钢材，中国通用根据合同约定向公司支付货款，期末尚未到付款
期限的应收中国通用货款形成应收款，公司将其归入国央企组合，按照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
减值准备。期后已回款310万元。

3)辽宁省通高投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和其签订的协议，公司向其预付货款采购木材并销售给下游客户，报告期内尚

有余额未完成结算形成应收款。截至年度报告披露前，向其预付货款对应采购的货物已全部
交付给公司，并已由公司交付给下游客户上海国林鸿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游客户也已向
公司支付全部货款，故协议已经履行完成，款项都已收回，不存在坏账风险，不计提减值准备。

4)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公司对山东省微山湖大运煤焦炭销售有限公司的关联方山东厦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陈

玉芳提起诉讼，并于2024年5月16日收到判决，判决结果为山东厦鸿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应返
还万林产业园870万元并支付资金占用利息，万林产业园对被告陈玉芳名下坐落济南市历下
区文化东路 63号恒大帝景 9号 1603、济南市历下区文化东路 63号恒大帝景 9号 1605不动产
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方式所得价款对上述债权在1000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公司根据
生效判决，测算对应房产价值和预计可收回金额保留期末净值。截至本回复披露日，该资产
尚未完成拍卖偿债程序。

5)九龙坡区九龙园区祥丰木材经营部，公司根据期后已回款金额确认可回收金额。
6)上海益恒石材有限公司
公司为上海益恒石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益恒）代理进口石材形成应收款，根据公司

下属子公司上海迈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迈林）与上海益恒在闵行法院主持下
形成的调解协议，上海益恒不得就处于公司控制下的石材货物主张权利。公司和石材仓储公
司签订仓储合同，仓储公司只在取货方凭上海迈林签字和盖章的正本提货单提货时方能放
货，公司前期已根据仓储合同约定处置了部分石材并回款，期末公司将尚余石材市场价值扣
减应付的仓储费后的余额确认为可收回金额。

（2）结合公司应收中国建筑款的回款情况，补充披露预期信用损失率确定的依据、参数及
具体过程，对比该客户和其他国央企客户的信用风险及应收款项回收情况等，论证相关应收
款项由单项计提减值准备转为采用国央企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是否合理。

公司和中国建筑签订采购协议，向中国建筑销售钢材和木材，其中钢材结算回款较为及
时，账龄较短，木材、模板销售因合同约定货款的40%-50%支付时点为结构封顶和竣工决算，
导致木材、模板销售回款周期较长，进而导致公司整体应收中国建筑的账龄较长。同时由于
银行授信停止，致使公司和中国建筑的贸易额快速下滑，公司难以维持在中国建筑系统内的
优质供应商地位，中国建筑相应调整给公司支付货款的节奏，进一步导致了公司应收账款账
龄增加。为加快回款，公司对应收中国建筑款项通过多种渠道催收，2024年度共计回款金额
2,430.14万元，期后已回款602.12万元。

2024年底，公司对应收中国建筑款项进行了单项减值测试，对中国建筑提出的因存在质
量争议要求公司减免的应收款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其他应收中国建筑款项的坏账风险进行
综合评估。

根据中国建筑2024年9月公告，信用评级公司穆迪将中国建筑主体信用评级为“A2”，标
普和惠誉都维持其主体信用评级为“A”，中国建筑信誉较高，产生违约风险较低。公司检查对
中国建筑应收款的催收记录，截至目前尚未发生因款项到期难以收回形成实际损失的情况。

公司综合评估对中国建筑的应收款账龄较长系由于合同约定的付款周期较长和中国建
筑将支付公司货款优先级降低所致，中国建筑本身并未产生重大履约风险，应收中国建筑货
款和应收其他国央企款项的风险特征并无重大区别，故将其并入其他国央企风险组合，采用
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符合实际情况。

公司国央企组合的账龄及变动情况如下表：
账龄

6个月以内

7-12个月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2024年底余额

1,843.11

396.62

31.70

69.38

1,828.84

394.96

17.77

2023年底余额

1,278.35

262.81

613.72

2,895.37

3,571.95

89.30

0.00

2022年底余额

5,254.98

591.19

9,627.35

5,254.13

853.38

38.67

0.00

2021年底余额

42,706.02

11,418.16

16,753.88

2,472.42

257.41

116.03

1.65

合计 4,582.39 8,711.51 21,619.70 73,725.57

其中中国建筑的账龄及变动情况：
账龄

6个月以内

7-12个月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合计

2024年底余额

1,434.77

118.56

31.70

66.44

1,823.47

394.96

15.45

3,885.35

2023年底余额

522.81

262.81

453.06

2,872.20

3,569.34

86.98

0.00

7,767.21

2022年底余额

4,814.52

62.70

9,133.50

5,233.37

851.06

0.00

0.00

20,095.13

2021年底余额

40,604.31

11,047.09

16,452.86

2,460.46

151.81

115.67

1.65

70,833.85

根据国央企组合账龄计算迁徙率并考虑前瞻性计算国央企组合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如下：

账龄

6个月以内

7-12个月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2024 年迁徙
率

0.01%

12.01%

11.31%

63.16%

11.06%

19.90%

100.00%

2023 年迁徙
率

6.66%

44.60%

30.07%

67.98%

10.46%

0.00%

100.00%

2022 年迁徙
率

11.07%

42.92%

31.36%

34.52%

15.02%

0.00%

100.00%

平均迁徙率

5.91%

33.18%

24.25%

55.22%

12.18%

6.63%

100.00%

预期信用损
失率

0.00%

0.04%

0.11%

0.45%

0.81%

6.63%

100.00%

考虑前瞻性后预期
信用损失率

1.00%

1.04%

2.11%

3.45%

4.81%

11.63%

100.00%

其中本期账龄迁徙率=上期本账龄区间余额迁徙到本期下一账龄区间的金额/上期本账
龄区间余额。

（3）结合问题1、2及同行业可比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情况，说明公司应收款项坏账准
备计提是否充分。

公司期末对重点客户的应收款项余额进行逐一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对出现减值迹象的
应收款项余额单项计提减值准备，对未出现明显减值迹象的应收款项余额，遵循谨慎性原则
将其并入相似风险的组合中，采用组合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

采用预期信用损失率计提减值准备的组合和可比公司预期信用损失率比较情况如下：
1）应收账款-港口装卸堆存业务组合

账龄/公司名称

6个月以内

7-12个月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万林物流

0.30%

4.88%

34.19%

80.00%

100.00%

100.00%

100.00%

南京港

2.00%

2.00%

5.00%

20.00%

50.00%

80.00%

100.00%

盐田港

0.00%

0.00%

5.00%

20.00%

100.00%

100.00%

100.00%

天津港

0.15%

0.15%

9.57%

42.64%

100.00%

100.00%

100.00%

公司应收账款-港口装卸堆存业务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和可比公司相比较为谨慎。
2）其他应收款-国央企组合
对国央企单独披露计提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比较如下，

账龄/公司名称

6个月以内

7-12个月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万林物流

1.00%

1.04%

2.11%

3.45%

4.81%

11.63%

100.00%

优刻得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5.00%

广博股份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0.50%

中铁工业

0.20%

0.20%

3.00%

5.00%

12.00%

18.00%

40.00%

龙建股份

0.50%

0.50%

1.50%

3.00%

4.50%

6.00%

15.00%

各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对国央企应收款项计提减值准备，整体计提比例和公司相当。
3）其他应收款-民企客户组合（除国央企外的组合）

账龄/公司名称

1年以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万林物流

25.76%

28.87%

57.93%

100.00%

100.00%

100.00%

优刻得

11.99%

39.39%

58.38%

66.81%

66.81%

66.81%

广博股份

5.00%

10.00%

30.00%

50.00%

80.00%

100.00%

中铁工业

0.50%

6.00%

15.00%

30.00%

40.00%

60.00%

龙建股份

1.00%

4.50%

6.00%

7.00%

15.00%

20.00%

公司应收账款-民企客户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比例和可比公司相比较为谨慎。
公司在减值准备的计提比例和方式上始终秉承审慎原则，对应收款项的减值准备进行严

格评估和充分计提，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可靠。
（4）结合公司业务模式、信用结算政策变化等，对比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款

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通过延长信用期限扩大销售的情形。
公司应收账款账面净值主要为公司港口业务形成的应收账款。近年港口业务相关应收

账款账面净值和对应收入如下：
名称

港口相关业务收入

应收账款-港口装卸堆存
业务期末净值

2021年

33,568.39

4,381.50

2022年

28,982.91

2,502.82

2023年

30,720.26

1,494.64

2024年

28,013.76

3,049.25

2025年1季度

5,723.84

3,263.06

公司为客户提供货轮装卸、货物堆存服务，一般装卸堆存业务提供 1-2个月左右的信用
期。公司 2021年-2024年度业务模式及信用结算政策未发生变化。2022及 2023年底，因公
司账面资金紧张，急需资金偿还对外欠款，故和客户沟通提前还款，导致年底应收款余额较
小，账期主要为15天以内。2024年度公司资金压力有所缓解，按照正常信用周期催收，导致
2024年底应收账款余额较2022、2023年底有较大增加。2025年1季度，因经济及市场环境波
动，公司港口堆场上的货物流转速度下降，导致和客户的结算速度也下降，客户在信用期内付
款周期变长，导致季度末余额增加。同时，2025年1季度末为期中，公司催收力度放缓也是期
末余额有所增加的原因之一。

同行业应收账款周转率比较如下表：
年度

2023

2024

南京港

8.68

8.31

盐田港

10.75

9.71

天津港

8.02

7.58

广州港

11.33

13.40

公司港口相关业务

14.59

11.82

如上表，港口业务同行业可比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为稳定。公司港口业务相关应收账
款周转率和同行业相比较略高，主要系2023年度因加大催款力度，导致应收账款余额较低，整
体周转率较高，2024年底催收力度恢复正常，应收账款余额有所增加，导致应收账款周转率下
降，不存在通过延长信用期限扩大销售的情形。

（5）补充披露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的交易背景、账期及期后回款情况，相关款项是否存
在逾期。

应收账款前五名欠款方情况如下：

单位名称

上海蒂笙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江苏益晟新型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洋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能源有限
公司

江苏富实能源发展
有限公司

小计

账面余额

7,149.95

758.15

295.60

281.23

235.24

8,720.17

占 应 收
账 款 余
额 的 比
例（%）

67.61

7.17

2.79

2.66

2.22

82.45

坏账准备

7,149.95

2.27

295.60

0.84

0.71

7,449.37

0-6个月

-

758.15

-

281.23

235.24

1,274.62

3年以上

7,149.95

-

295.60

-

-

7,445.55

期后回款

758.15

281.23

235.24

1,274.62

业 务 内
容

木 材 销
售货款

装 卸 堆
存

木 材 销
售货款

装 卸 堆
存

装 卸 堆
存

如上表，除因木材销售业务产生的应收款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未能收回外，港口业务相
关应收款项都已收回，不存在逾期情况。

三、关于债务风险。
年报显示，公司 2024年末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4,

014.29万元、14,904.12万元、1,069.55万元，而货币资金仅1,870.22万元，流动比率仅0.47。报
告期内，公司收到拆借款项4.01亿元，偿还拆借款3.93亿元。

请公司：（1）补充披露2024年资金拆借情况，包括拆借方、拆借时间、借款金额、利率水平
等，是否属于关联交易，说明相关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2）补充披露当前银行授信情况，结合
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较低、流动比率较低等因素，说明公司后续运营资金的安排，充分提示可能
存在的偿债风险。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2024年资金拆借情况，包括拆借方、拆借时间、借款金额、利率水平等，是否

属于关联交易，说明相关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
2024年度公司资金拆借情况如下表：

期初

月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期 末
余额

当 期
利率

共青城苏瑞投资有
限公司

2,402.00

本 期 借
入

-

1,290.00

-

1,917.00

800.00

15,
799.50

-

-

7,265.00

-

930.00

-

28,
001.50

-

长 期 占 用 利 率
4.35%，短期周转利
率0%

本 期 偿
还

-

-

-

-

800.00

13,
139.97

8,268.53

-

-

-

-

8,195.00

30,
403.50

安徽集晖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0.00

本期借
入

-

-

-

-

-

6,
000.00

-

-

-

-

-

-

6,
000.00

-

6%

本期偿
还

1,
000.00

-

-

-

-

-

-

6,
000.00

-

-

-

-

7,
000.00

上海铂霖咨
询管理有限

公司

-

本期借
入

-

-

-

-

-

-

-

-

-

-

-

4,
800.00

4,
800.00

4,800.00

4.35%

本
期
偿
还

-

-

-

-

-

-

-

-

-

-

-

-

-

苏州众腾归谷
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

本 期 借
入

1,000.00

-

-

-

-

-

-

-

-

-

-

-

1,000.00

500.00

0%

本 期
偿还

-

-

-

-

300.0
0

-

-

-

200.0
0

-

-

-

500.0
0

樊继波

988.73

本
期
借
入

-

-

-

-

-

-

-

-

-

-

-

-

-

-

0%

本 期
偿还

-

-

-

-

-

-

-

-

-

-

-

988.7
3

988.7
3

合计

4,390.73

本 期 借
入

1,000.00

1,290.00

-

1,917.00

800.00

21,
799.50

-

-

7,265.00

-

930.00

4,800.00

39,
801.50

5,300.00

本 期 偿
还

1,000.00

-

-

-

1,100.00

13,
139.97

8,268.53

6,000.00

200.00

-

-

9,183.73

38,
892.23

注1：其中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铂霖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樊继波控制的公司，系公司关联方。

注2：苏州众腾归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因其关联方和公司洽谈资产交易事项，向公司借入
资金1000万元，不计利息。详见本回复一（1）。

注3：1-5月产生的借入都系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等用途；6月发生
的大额借入及偿还系因公司短期资金周转需要；9月发生的借入用途为公司响应回报股东号
召回购股票需要的资金；12月系偿还部分借款及借款方调整借款主体。

（2）补充披露当前银行授信情况，结合公司期末货币资金较低、流动比率较低等因素，说
明公司后续运营资金的安排，充分提示可能存在的偿债风险。

受前期持续亏损及其他因素影响，公司在银行授信较为困难，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授
信情况如下：

借款银行

苏州银行

沭阳农商行

小计

借款余额

1,000.00

1,000.00

2,000.00

到期日

2026年6月

2026年6月

公司2024年底货币资金余额较低，各项和偿债能力相关的指标都较低，公司偿债能力较
弱，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针对公司偿债能力较弱的问题，公司一方面积极向银行申请授
信支持，另一方面加强业务管理，预计2025年度经营性净现金流约8000万元（2023年1.16亿
元，2024年 1.80亿元），能有效改善公司偿债压力。公司控股股东共青城苏瑞投资有限公司
2024年7月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为：“在未来的两年内若公司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共青城苏
瑞投资有限公司（含关联方）将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13日
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9）“问题3”之“第（2）问”回复内容）。

尽管公司从未出现过逾期还款的情形，但如未来银行信贷政策持续收紧或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持续得不到改善，公司将面临较大流动性风险，对公司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四、关于管理费用及非经常性损益。
2024年年报显示，公司2024年管理费用发生额为0.66亿元，同比减少23.47%，其中职工

薪酬发生额为 2,554.40万元，同比减少 15.06%；其他项目的发生额为 114.62万元，同比减少
86.60%。公司2024年非经常性损益中其他项目发生额为-161.54万元，系本年新增项目。

请公司：（1）补充披露管理费用中其他项目的具体情况；（2）结合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政
策、人均薪酬变动、薪酬实际发放情况，说明管理费用中职工薪酬等各项目下降的原因及其合
理性，是否存在体外代垫费用、延期确认费用等情况；（3）补充披露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构成及发生情况，说明将其列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原因。

公司回复：
（1）补充披露管理费用中其他项目的具体情况。
公司管理费用-其他明细如下：

项目

裕林国际相关管理费用

诉讼费

其他杂费

小计

2024年度

-135.74

250.36

114.62

2023年度

468.56

84.56

301.95

855.07

备注

公司2023年度将子公司裕林国际对外转让，
相关费用2024年不再发生

2024 年度因前期发起诉讼胜诉或调解退回
诉讼费211万元

设备维修维护、残保金、董事会费等各项杂费

（2）结合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政策、人均薪酬变动、薪酬实际发放情况，说明管理费用中
职工薪酬等各项目下降的原因及其合理性，是否存在体外代垫费用、延期确认费用等情况。

公司计入管理费用中薪酬明细如下：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

工资奖金福利费

社保、辞退福利、工会经费等

合计

2024年度

1,974.19

580.21

2,554.40

2023年度

2,395.81

611.60

3,007.41

增加

-421.62

-31.39

-453.01

如上表，2024年度和 2023年度职工薪酬减少主要是由工资奖金及福利费减少所致。公
司2024年度和2023年度工资奖金及福利费变动分析如下表：

工资奖金福利费

裕林国际相关

参与年度考核的公司管理层年薪

除裕林国际、参与年度考核管理层外的薪酬

管理人员加权数量（除参与考核管理层外）

人均薪酬

2024年度

-

417.08

1,557.11

123.42

12.62

2023年度

193.42

530.54

1,671.85

129.42

12.92

增加

-193.42

-113.46

-114.74

-6.00

-0.30

增加比例

-100.00%

-21.39%

-6.86%

-4.64%

-2.34%

如上表，2024年度工资奖金及福利费减少主要由于裕林国际对外转让减少193.42万元，
参与年度考核的公司管理层年终奖减少113.46万元所致，工资奖金及福利费总额减少和公司
实际情况一致，不存在体外代垫费用、延期确认费用等情况。

（3）补充披露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构成及发生情况，说明将其
列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原因。

公司子公司江苏万林木材产业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林产业园”）和上海珉大实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珉大实业”）于2021年8月25日签订了《水泥销售合同》及《三方协议》，约定
珉大实业向万林产业园采购葛洲坝42.5水泥，按430元/吨综合单价乘以实际到库数量进行结
算，珉大实业应支付预付款4,800万元，并有权根据市场变化等原因单方解除《水泥销售合同》
且不视为违约，《水泥销售合同》解除或终止后，如预付款有余款，万林产业园应按原路退还给
珉大实业付款账户，预付款退还不计算利息。

2023年 9月，万林产业园收到上海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通知书》[（2023）沪仲案字第
4876号]及相关材料，申请人珉大实业因买卖合同货款纠纷，将万林产业园列为被申请人，提
起仲裁，要求公司偿还其本金及利息。申请人珉大实业于2024年8月21日向上海仲裁委员会
提交了《撤回仲裁申请书》，经审查，仲裁庭决定同意珉大实业撤回其对万林产业园的仲裁请
求。2024年10月，珉大实业再次提交仲裁申请。截至本回复披露日，上述案件尚未判决。

2023年度，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按照珉大实业第一次申请仲裁请求中要求的计息时间，
计算从 2022年 3月 23日到 2023年 12月 31日间的应计利息 308.21万元，暂估为预计负债。
2024年度，公司继续按照仲裁请求中的要求计算本期应计利息 161.54万元，暂估为预计负
债。该部分利息支出与公司发生的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属于偶发性事件，故将其列为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

请年审会计师对前述问题发表意见。
公司已经将《问询函》发送至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相关负责人，

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相关负责人已经确认完全知悉《问询函》所提
问题及监管要求，并已对前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北京国府嘉盈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函专项说明》（国府专审
字（2025）第01010039号）。

特此公告。
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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